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THE STOCK EXCHANGE OF HONG KONG LIMITED 
(A wholly-owned subsidiary of Hong Kong Exchanges and Clearing Limited) 

纪律行动声明 

 
 

 

联交所对百信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号：574）两名前董事的纪律

行动 
 

制裁及指令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联交所） 

批评： 

(1) 百信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该公司）前执行董事、主席兼行政总裁陈燕飞先生（陈先

生）；及 

(2) 该公司前执行董事沈顺先生（沈先生）； 

 

（上文(1)及(2)所述董事统称相关董事。） 

 

及进一步指令： 

 

每名相关董事须各自完成 15 小时有关监管及法律议题以及《上市规则》合规事宜的培训

（培训）。相关董事日后若要再获委任为任何联交所上市公司或将于联交所上市的公司的

董事，先决条件是完成培训，当中包括以下内容各至少 3 小时：(i)董事职责；及(ii)《企业

管治守则》。 

 

 

…/2  



 

2 
 

  

实况概要 

 

相关董事批准该公司（透过其两家附属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3 月 8 日及 4 月 3 日收购两

家目标公司（收购事项）。两项收购事项的主要条款及结构大致相同，详情如下： 

 

(i) 每家目标公司均由两位卖方全资拥有。 

 

(ii) 每家目标公司均分别持有一家物业公司的 49%股东权益，相关物业公司与一发展商

订立了协议以购买位于马来西亚的若干在建物业单位（物业协议）。有关工程原定

于 2019 年第三季前竣工。 

 

(iii) 该两家物业公司各自其余的 51%股东权益均由一名马来西亚人持有（马来西亚投资

者）。 

 

(iv) 在收购事项进行时，该两家物业公司仍未向发展商悉数支付物业单位的款项，但该

公司已透过向卖方发行该公司总值约 6,400 万元的新股份，全数付清了收购事项的

款项。 

 

(v) 根据收购事项的条款，卖方同意以约务更替的方式承担物业公司须向发展商支付的

款项的 49%，而余下的 51%则仍然由马来西亚投资者承担。卖方承诺如该公司的附

属公司因物业协议而蒙受或招致任何索求、损失、开支、费用等，卖方将向其作出

弥偿。 

 

(vi) 该公司获授权委任物业公司董事会的董事（包括主席）。 

 

(vii) 该公司并没有从卖方获得任何抵押或担保，亦无实施其他管制或限制措施以确保代

价股份不会在没有该公司的事先同意或知悉下被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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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收购事项后，卖方及马来西亚投资者未能向发展商支付物业单位的购买款项余额。物业

单位于 2021 年 12 月才竣工。2022 年 4 月，发展商因未收到款项而终止物业协议，因此

并无交付任何物业单位给物业公司。直到 2022 年上半年左右，该公司才知悉发展商被拖

欠款项一事。 

 

《上市规则》的规定 

 

第 3.08 条规定，联交所要求董事须共同与个别地履行诚信责任及以应有技能、谨慎和勤勉

行事的责任，而履行上述责任时，至少须符合香港法例所确立的标准。根据此条规定，董

事必须以应有的技能、谨慎和勤勉行事，程度相当于别人合理地预期一名具备相同知识及

经验，并担任发行人董事职务的人士所应有的程度。 

 

上市委员会裁定的违规事项 

 

上市委员会裁定相关董事在收购事项前及收购事项后均未有以应有的技能、谨慎和勤勉保

障该公司在收购事项中的利益，违反其在《上市规则》第 3.08 条下的董事责任。 

 

根据该公司及相关董事所述，该公司进行收购事项是由于其对马来西亚物业市场感兴趣，

并认为有关投资会带来可观回报。因为其现金流不足，该公司同意发行代价股份，并认为

发行新股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营运。 

 

相关董事应注意到收购事项涉及至少两大主要风险：(i)卖方及马来西亚投资者未必会就在

建的物业单位履行向发展商支付余款的责任；及(ii)有关工程或会延迟竣工。 

 

相关董事未有履行责任去评估及管理有关收购事项的风险。他们没有在完成收购事项前促

使该公司进行尽职审查，以了解卖方是否有足够财务能力履行其对发展商的付款责任又或

在物业单位未能交付时向该公司作出赔偿。该公司就收购事项进行的尽职审查并不足够，

且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物业单位和物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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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董事本应采取行动妥善监察有关项目，包括卖方及马来西亚投资者的付款情况以及工

程的进展。他们亦未有确保有关事宜的最新消息可及时送达。虽然该公司表示曾收取定期

报告，但无提供任何相关文件以作证明。 

 

陈先生负责管理及监督收购事项，而沈先生则依赖该公司的管理团队跟进卖方向发展商付

款一事。陈先生在 2020 年 6 月辞去该公司所有职位及董事职务后，管理层中便再无人负

责就收购事项的进展及物业单位的付款情况及兴建进度与卖方联系。 

 

此外，于相关董事任职期间，他们没有促使该公司而该公司也未能：(i)行使委任物业公司

董事的权利；及(ii)对卖方采取任何行动以执行卖方于合约下的责任，并追讨该公司因物业

单位未能交付而蒙受的损失及损害。 

 

总结 

 

上市委员会决定施加本纪律行动声明所载的制裁及指令。  

 

为免引起疑问，联交所确认上述制裁及指令仅适用于相关董事，而不适用于该公司或该公

司任何其他过往或现任董事。 

 

 

香港，2025 年 2 月 11 日 


